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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董事會暨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除應遵守相關法令及章程之規定，維護股東權益、

平等對待股東、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提升資訊透明度外，並致力於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

說明如下： 

 

1. 施行原則： 

  本公司重視公司治理並依下述原則辦理，以落實公司治理 

  (1)重要資訊之即時揭露。 

  (2)董事會與經營團隊之良性互動。 

  (3)維持一定比例之獨立董事席次。 

  (4)設立審計委員會，確保會計師之獨立性與公平性。(2016 年 6 月 14 日設立審計委員會) 

  (5)設立薪酬委員會，以強化公司治理及健全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                            

    (2016 年 4 月 27 日設立薪酬委員會) 

  (6)具體明確的股利政策。 

  (7)股東會議案併採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充分落實股東權利之行使。 

  (8)遵循公司治理守則，秉持誠信經營原則並落實內部稽核之機制。 

 

2. 公司治理之落實： 

  本公司之公司治理架構下設置兩個委員會，分別為「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1) 審計委員會：本公司自 2016 年 6 月起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而為落實公司治理精神，   

    依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運作，以下列事項之監督為主要目的： 

(一)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二)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三)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四)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五)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2) 薪資報酬委員會：本公司自 2016 年 4 月起組成薪資報酬委員會，而為落實公司治理精神， 

    依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主要職責為： 

(一)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二) 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3) 未來擬不定期安排董事交流餐會，作為非正式溝通平台，深化業務發展之溝通與資源整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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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以強化公司治理效能與決策品質。 

3. 董事會多元化： 

       本公司提倡並尊重董事多元化政策，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發展，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考量多元化，，並本本運運作、 

        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 

        業經驗等。 

        為強化董事會職能達到公司治理理想目標，本公司「公司治理守則」第 20 條明載董事會整 

        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業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 本公司現任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與達成情形如下： 

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 達成情形 

注重董事會成員之性別平等 女性董事成員達43%，符合目標30% 

適足多元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現任董事會由7位董事組成，成員擔任業界各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等

重要管理職務經驗，公司產業含括生技、半導體，、行銷、資訊整合及投

資顧問等，具備商務、行銷、財務會計、資訊整合、人資之產業經驗及

專業能力，以及經營管理、產業知識、領導決策、危機處理及營運判斷

等能力，符合目標。 

獨立董事席次是否達董事席

次三分之一以上，獨立董事

連續任期不逾三屆 

獨立董事席次佔董事會席次達57%，且獨立董事連續任期均未超過三

屆，符合目標。 

過半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

理人 

現任董事會由7位董事組成，未有過半數董事兼任員工或經理人，符合

目標。 

 

 

 

 

 

 

 

 



 
 

3 
 

• 本公司現任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落實情形如下： 

            多元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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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茵蝶美學有限公司 

代表人：呂慶盛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晶硯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呂美珍 

中華

民國 
女 V  V     V V   V V V V 

台灣配方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代表人：尹德宇 

中華

民國 
女     V    V   V V   

林桂光 
中華

民國 
女  V 

 
  V   V V V V V V V 

吳文濱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黃士軍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闕聖哲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4. 設置公司治理主管： 

本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主管，由財會部楊涵晴經理為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包括下

列內容： 

(1)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2)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3) 協助董事、審計委員會成員本任及持續進修。 

(4) 提供董事、審計委員會成員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5) 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6) 向董事會報告其本獨立董事於提名、選任時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章之檢視結

果。 

(7) 辦理董事異動相關事宜。 

(8) 其他依公司章程所訂定之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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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如下： 

進修年度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2025 年度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公司應辦事項宣導說明會   3 

2025 年度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從法律觀點談投資併購的評估與執

行 

  3 

2025 年度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企業併購策略與規劃 

  3 

2025 年度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從年報ESG到永續接露法令遵循之

整合實務解析 

  6 

 

5. 訂定內部規範，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本公司已訂定「防範內線交易作業程序」及「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

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並規定封閉期間，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

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本公司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有關規章，請

於公司官網/公司治理/重要規章查詢。 

 

執行情形： 

(1)本公司每年定期向內部人，宣導禁止內線交易。 

(2)本公司於 2024 年 12 月 11 日以電子方式通知所有董事 2025 年董事會開會日期，以及宣導各季財 

  務報告公告前之封閉期間，避免董事誤觸該規定。 

(3)本公司於 2025 年董事會前以電子方式再次向董事提醒宣導年度及 1~3 季財報公告前 30 日及 

  15 日前之封閉期間內，禁止交易本公司股票。 

(4) 本公司於 2025 年 11 月 26 日以電子方式通知所有董事 2026 年董事會開會日期，以及宣導各季財 

  務報告公告前之封閉期間，避免董事誤觸該規定。 

 

 

 

 

 

 

 

 

 

 

 

 

 

 



 
 

5 
 

• 2025 年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會議日期 重要決議 

2025.01.22 一、通過追認本公司經理人之人事異動案。 

二、通過本公司經理人民國 113 年度年終獎金案。 

三、通過擬向百分之百持有之霈博子公司辦理增資暨資金貸與計畫案。 

四、通過擬向百分之百持有之霈曼子公司辦理增資暨資金貸與計畫案。 

五、通過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訂案。 

2025.03.13 一、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配案。 

二、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三、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四、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自行評估」暨「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五、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營運計畫案。 

六、通過修訂本公司「內控自評作業程序」案。 

七、通過本公司第七屆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案。 

八、通過訂定本公司受理 1%以上股東對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案。 

九、通過訂定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相關事宜及受理 1%以上股東書面提案。 

十、通過董事會提名及審議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名單。 

十一、通過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之限制案。 

2025.05.12 一、通過本公司財務報告之簽證會計師更換案(配合事務所內部輪調會計師)。 

二、通過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評估暨委任案。 

三、通過本公司 114 年財務報表委任會計師查核及簽證公費案。 

四、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五、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一季盈餘分派案。 
 

2025.07.07 一、通過通過本公司委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乙案。 

二、完成本公司董事長選舉案。 

三、完成本公司副董事長選舉案。 

2025.08.11 一、通過本公司定期評估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案。 

二、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三、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二季盈餘分派案。 

四、通過本公司更換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及簽證會計師案。 

五、通過本公司 2024 年永續報告書案。 

六、過過本公司申請銀行往來授信額度案。 

2025.11.12 一、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二、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三季盈餘分派案。 

三、通過訂定本公司基層員工範圍案。 

四、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部分條文修正案。 

五、通過本公司代理發言人異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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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重要決議 

2025.11.12 六、通過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七、通過本公司擬執行吸收合併子公司之簡易合併案。 

八、通過本公司 115 年度稽核計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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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性性： 

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

立性?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且簽證會計師與

本公司非關係人，係由董事會評估獨立性後予以聘任。定期每年參

考審計品質指標(AQIs)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及適任性。由勤業眾

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依據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出具「獨立性聲

明書」，及依會計師法第47條逐項檢視出具檢核表如下(表一、表

二)： 

 

最近一年度評估結果業經2025年8月11日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後，

並提報2025年8月11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對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評估。 

 

表一： 

項次 獨立性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1 截至最近一次簽證作業，未有七年未更換之情事。 ■是 □否 

2 與委託人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 ■是 □否 

3 避免與委託人有任何不適當關係。 ■是 □否 

4 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實、公正及獨立性。 ■是 □否 

5 執業前兩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表，不得查核簽證。 ■是 □否 

6 會計師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 ■是 □否 

7 未握有本公司及關係企業之股份。 ■是 □否 

8 未與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有金錢借貸之情事，但與金融業之正常往來不在此限。 ■是 □否 

9 未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 ■是 □否 

10 未兼任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給。 ■是 □否 

11 未涉及本公司或關係企業制定決策之管理職能。 ■是 □否 

12 未兼營可能喪失其獨立性之其他事業。 ■是 □否 

13 
與本公司管理階層人員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關係者不得

簽證。 
■是 □否 

14 未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是 □否 

15 截至目前為止，未受有處分或損及獨立原則之情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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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分類 適任性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專業性 

1.會計師及查核人員之審計經驗，相較於同業平均是否具備足夠，以執行查核

工作。 
■是 □否 

2.會計師及查核人員之教育訓練，相較於同業平均是否接受足夠，以持續獲取

專業知識及技能。 
■是 □否 

3.事務所之流動率，相較於同業平均是否維持足夠資深之人力資源。 ■是 □否 

4.事務所之專業人員（查核人員以外）相較於同業平均是否擁有足夠，以支援

查核團隊。 
■是 □否 

品質控管 

1.會計師之工作負荷，相較於同業平均是否不會過重。 ■是 □否 

2.查核團隊成員於查核過程投入，相較於同業平均是否具適當之投入程度。 ■是 □否 

3.EQCR（案件品質管制複核者）會計師執行案件之複核時數，相較於同業平均

是否投入足夠。 
■是 □否 

4.事務所之品質管控人力，相較於同業平均是否具備足夠，以支援查核團隊。 ■是 □否 

獨立性 
1.事務所提供之非審計服務之費占比是否不影響獨立性。 ■是 □否 

2.事務所提供之累計審計服務年數是否不影響獨立性。 ■是 □否 

監督 1.事務所之品質管制成效審計個案是否依有效關於各受查單位執行。 ■是 □否 

創新能力 
1.會計師事所是否提供審計品質之承諾，包括採行新或規劃提升審計品質相關

之計畫或投入。 
■是 □否 

 

 

 


